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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47437.htm 案例分析: 李勇系在校学生，16

周岁时曾作为姚刚（成年人且精神正常）的委托代理人与某

商场签订过一份买卖照相机的合同。 李勇17岁零11个月时曾

与陈瑞签订过一份买卖合同，内容是李勇用1万元购买陈瑞所

卖的一套音响，李勇的父母对此未作任何表示。问： （1）

李勇与姚刚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2）李用

与商场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3）李勇与陈

瑞签订合同一个月后，对该合同效力的确认权属于李勇还是

其父母？为什么？ 【答案】 （1）李勇和姚刚之间的委托合

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因为委托合同是双务合同，李勇系

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备独立签订委托合同的能力。其签订

的合同效力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追认或拒绝后确定。 （2）

李勇与商场签订的买卖合同有效。因为李勇虽然没有行为能

力人，但其与商场订立的买卖合同是经过了姚刚的授权，授

权行为是单方行为，商场可以根据表见代理主张该合同有效

。 （3）行为效力的确认权属于李勇自己。因为一个月后，

李勇在法律上就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有权决定该合同的

效力，无需其法定代理人追认。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效力待定合同、委托合同和授权行为的关系、行为能

力的确认等。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主体欠缺相应的民事行

为能力所成立的合同，其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追认权

人进行追认或拒绝，方可确定该合同的效力。本案中的李

勇16岁时与成年人姚刚订立委托合同，他作为委托合同的当



事人，因订立合同时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根据《合同法》

第47条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

认后，该合同有效。据此，可以认定委托合同是效力待定状

态。李勇接受委托并获得了授权，李勇就作为委托代理人，

取得了代理权。这时，李勇要与商场订立买卖合同，仅有委

托还不够，必须有授权行为。这就产生了委托合同与授权行

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授权行为是以发生代理权为目的的单方

行为。授权行为的发生，不必征得代理人的同意。委托合同

就作为授权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但授权行为与基础行

为（委托合同、劳动合同、合伙合同）的关系如何？学理上

有无因说和有因说两种观点。无因说认为，授权行为和基础

行为是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内部关系，第三人无从得知，授

权行为与基础行为相互独立，基础行为无效或被撤销，授权

行为仍然有效。有因说认为，授权行为从属于基础行为，基

础行为无效或撤销，授权行为应消灭。如果为代理行为就构

成无权代理。《民法通则》对两者的关系未作规定。主流观

点认为，有因说较为妥当。如果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可以根

据表见代理主张行为有效。本题中的商场，即可依表见代理

主张有效。李勇和陈瑞签订合同时，还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

，两人签订的音响买卖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在其父母未作出

任何表示时，一个月后自然成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李勇根据

法律规定可以直接确认合同的效力。 【注意】该题难度相当

高。涉及到民法理论中的一个“冰山”。即授权行为与基础

行为的关系。不管是哪种观点，都是为了保护交易秩序、保

护善意者的利益，只是逻辑思路不同。对此，考生可以根据

考点分析作基本了解。 点击进入免费体验:百考试题在线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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